国家税务总局乌苏市税务局关于2024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2024年，国家税务总局乌苏市税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聚焦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目标任务，科学部署法治建设任务，扎实开展学法普法活动，不断规范税收执法行为，强化税收执法权力监督制约，优化税收法治环境，将法治建设贯穿税务工作始终，推动税收治理能力迈向新台阶。现将国家税务总局乌苏市税务局2024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通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带头学，各党支部、青年理论小组集中学等多种方式相结合，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刻内涵与核心要义，切实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税收法治建设的思路和方法，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解决问题、化解风险、推进工作的能力。
（二）健全政府机构职能体系，依法全面履行税收工作职能
紧紧围绕组织收入工作主线，严守“三个不得”，统筹处理收与支、税与费、增与减、稳与进的关系，稳步推进《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严格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依法依规组织税费收入。
（三）健全依法行政制度体系，不断提高税收制度建设质量
全面落实规范性文件制定要求，持续做好规范性文件审核和清理工作。2024年我局未在本辖区内制定发布税收规范性文件，无未清理完毕的税收规范性文件。
（四）健全行政决策制度体系，持续推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强化依法决策意识，严格落实重大事项决策制定。2024年我局坚持请示报告为常态，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对“三重一大”事项按照程序集体研究、民主决策。
（五）健全行政执法工作体系，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始终坚持依法治税，运用法治力量凝聚税收工作共识，不断优化税收执法方式，提升精确执法水平。认真贯彻落实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全面落实《西北五省（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范行政处罚案件裁量适用，防止选择性、随意性执法。全面推进“三项制度”的落实，确保税务执法的规范公正文明。
（六）健全突发事件应对体系，依法预防处置重大突发事件
坚持依法应对突发事件、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大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力度，不断提升对各类风险预警防范、源头化解的能力。成立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把防范和化解涉税舆情风险工作贯彻到位，避免和减轻突发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和损失。
（七）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行政预防调处化解体系，完善权利救济和纠纷化解机制
充分发挥涉税争议咨询调解中心功能作用，并积极主动与公安、司法、商会协会、社区建立涉税争议多元预防调解机制和网格化管理机制，充分整合资源，推动税收治理从“单打独斗”到“团队作战”，有效预防和化解涉税纠纷，积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综合治理大格局。
（八）健全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求，聚焦税收工作重点，着力抓好信息公开载体、公开机制建设等工作，不断优化公开服务，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热点，深化重点领域公开，强化监督保障工作，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质增效，依法保障广大纳税人及缴费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九）健全法治政府建设科技保障体系，推进智慧税务创新落实
不断推行纳税缴费事项网上办、掌上办，提高税收信息化水平，持续深化“陪跑式”协办、“手写屏”缴费、“云直播”宣传等特色项目，发挥“一号四线、可视辅导、自动外呼”平台作用，形成自助办税、网上办税、实体办税一体化“10分钟办税圈”，业务平均办理时间提速近20%。
（十）加强党的领导，健全依法行政领导体制机制
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我局坚持党委对法治建设工作的统一领导，成立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为依法行政工作提供组织保障，统筹协调全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推进法治工作与税收工作同频共振、融合共进，切实提升税收法治化工作质效。
二、存在的问题
（一）法治队伍建设仍需加强
目前我局法治人才队伍专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高素质复合型税收法治人才还比较缺乏，在如何把法治人才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方面还需要加强。
（二）法治营商环境还需优化
税收普法宣传工作用力不足，税收普法信息宣传工作开展得不够及时有力，紧跟时代潮流，在运用新媒体、新手段强化宣传、提升税收宣传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上主动作为意识不强。
（三）税收执法方式有待优化
部门联合协同共治方面需要加强，在拓宽协同执法、信息互通、结果应用等方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2025年我局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建立健全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制度机制，规范执法行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法治政府建设高质量发展。
（一）聚焦主责主业服务改革发展大局
依法依规组织税费收入，健全完善良性组织收入工作机制。精准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有力有效发挥税收职能作用。
（二）在严格规范执法上持续发力
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入落实《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推进精确执法，促进税收遵从。
（三）在建强法治队伍上持续发力
创新行政执法人员培训机制，加强培训力度，提升执法人员法治素养。进一步健全完善激励机制，加速干部队伍成长。
（四）持续强化涉税法治宣传
[bookmark: _GoBack]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用好税收宣传月、宪法宣传周等重要时点，创新税法宣传方式，通过不同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营造依法诚信纳税良好氛围。
（五）持续优化法治化税收营商环境
大力推进税费事项“一次成”、税费事项前移“一站式”办结服务模式，提升办税便利度和效率。开展好“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和新时代“枫桥式”税务所建设，进一步提升纳税人满意度，以实实在在的作为夯实营商环境基础，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乌苏市税务局    
2025年3月10日        
